
大量取得股權
及

庫藏股申報作業說明
111年8月



2

大量取得股權申報制度
(證交法第43-1條第1項)
(企業併購法第27條第14項)

法規

股份取得之範圍及方式

申報流程

申報時點

申報文件及應申報
事項

常見違規事項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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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證交法43-1-1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
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
之十之股份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及
公告；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同。
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目的、資
金來源、變動事項、公告、期限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證券交易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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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併購法第27條第14項

為併購目的，依企併法規定取得任
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
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
十日內，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其併
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
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
應隨時補正之。



證交法43-1-1修正

112年4
月21日
三讀通過

112年5
月10日
總統公布

113年5月
10日實施

5

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現行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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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取得之範圍(申報義務人)

任何人單獨取得：

⚫ 本國之自然人(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
女及以他人名義持有者)及法人

⚫ 外國之自然人(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
女及以他人名義持有者)與法人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二、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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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他人名義持有：
⚫ 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

金與他人購買股票
⚫ 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具有管理、

使用或處分之權益
⚫ 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部

或一部歸屬於本人
以特殊目的個體持有：

⚫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以特殊目的個體名義取得者

2.股份取得之範圍(申報義務人)



8

 與他人共同取得：

⚫ 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即取得人間基於目的上之結合(如共
同控制、投資某一公司等），有共同
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之意思聯絡，
且不以書面為要件，惟如有書面合意，
應將該書面合意併同向主管機關申報。

2.股份取得之範圍(申報義務人)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四、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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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得方式

◎透過交易市場買賣

◎增資

◎私募

◎行使認股權

◎公司合併

◎繼承

◎其他方式取得

取得公開發行公司
股份超過已發行股
份總額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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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報流程：
單獨取得 共同取得

是否超過該公開
發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10% ?

不需公告申報

申報變動事項

新增共同取
得人持股增
加 1 ％ 等
（詳格式三
申報書）

持股及其
他事項等
變動（詳
格式二申
報書）

取得日起10日內（取得次日起算）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向金管會申

報
事實發生日起2日內(次日起算)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向金

管會申報
1.取得人為公開發行公司者，應將上開應行申報之事項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資訊系統。
2.向主管機關申報時，同時副知被取得股份之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被取得股份之
公司為上市公司）及櫃檯買賣中心（被取得股份之公司為上、興櫃公司）。

持股變動申報降至10%以下時，
解除申報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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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報時點之認定
取得時點不以「過戶」為要件

持股取得
法規依據

取得方式 取得時點

透過發行市場或發行公

司交付股票者

「現金增資」或「庫藏股」等

須繳納股款者

以「股款繳納截止日」

為準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初次取得股份應

行申報事項申報書（格式

一至三）填表說明
「盈餘」或

「資本公積轉增資」
以「除權基準日」為準

「減資」
以「換發新股基準日」

為準

「可轉換公司債」等可轉換之

有價證券等

以向發行公司「提出轉

換日」為準

「員工認股權」 以「股票交付日」為準

「透過集中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 以「交易日」為準

非透過集中市場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者

「繼承」、「贈與」、

「私人間受讓」等

以「股票過戶日」為

準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五條】



12

5.申報文件

書面申報書
http://www.sfb.gov.tw/ > 便民服務 >申辦案件 > 申
請案件表格下載>證券期貨局-股權股務類

1.初次取得申報書（格式一）

2.取得股份變動申報書（格式二）

3.新增共同取得人申報書（格式三）

相關附表（附表一 ~ 七）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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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報書及附表填寫應注意事項
⚫ 取得人基本資料
取得人為公司者，應列明其持股５％以上之股
東或直接、間接對於持股５％以上之人具有控
制權者之基本資料

⚫ 申報時取得股份總額及百分比
⚫ 取得方式及日期
⚫ 取得目的
⚫ 資金來源明細
⚫ 取得股份超過１０％前六個月之交易
明細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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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報書及附表填寫應注意事項

⚫預計一年內再取得股份數額
⚫有無股權行使計畫，如有，填報計
畫內容

⚫取得人為金融控股公司，且被取得
股份之公司為金融機構者，取得人
之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持有被取得公
司之股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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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數額增、減數量達該公開
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１％，且
持股比例增、減變動達１％

⚫本次與前一次申報持股總額之變動
情形

5.申報書及附表填寫應注意事項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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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取得
申報書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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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股份變動
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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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共同取得人
申報書



取得人將右列
資訊

被取得股份
公司

公開資訊
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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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得股份之公司

被取得股份之公司

申報資訊之公告時程(非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六、七條】

變動申報

初次取得



1.取得大股東身分後2日內，通知被
取得股份之上 (興)櫃公司，辦理
「內部人新（解）任即時申報系
統」資訊申報作業

2.大股東檢具相關申報書、附表及報
紙(或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資料向
證期局辦理申報。
3.申報書及附表副知櫃買中心及被取
得公司。

初次取得10%
以上股權之大
股東身分

26

辦理「初次取得」申報之投資人，另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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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見違規事項

◎取得大股東身份卻未申報43條之1第1項

◎申報單獨取得時，漏報利用他人名義持有
者之股數

◎原已申報共同取得案件，取得人之一誤以
為其持有股數為0者，則有自然解除共同取
得關係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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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
及取得股份申報辦法規定之罰則

依證券交易法第178條第1項第2款規定，
違反同法第43條之1第1項規定者，處
新台幣24萬元以上，480萬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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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藏股買回申報作業
(證交法第28-2條)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
之相關法令及應行注意事
項

庫藏股買回常見違反原因

違反庫藏股買回之罰則

庫藏股買回違規之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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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且於董事會
決議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並向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

◎買回目的：轉讓股份予員工、股權轉換、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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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金額：不得逾保留盈餘加發行股
份溢價及已實現資本公積金額之總和

◎買回數量：不超過申報買回數量，且
不得超過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

◎公告後方買回，並依申報價格區間確
實執行買回公司股份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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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股份之數量每累積達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二或金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買
回之日期、數量、種類及價格公告

◎每日買回股份之數量，不得超過計畫買回
總數量之三分之一（每日買回股份之數量
不超過二十萬股者除外）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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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於交易時間開始（9：00AM）前
報價，並委任二家以下證券經紀商買
回交易

◎不得以鉅額交易、零股交易、標購或
參與拍賣、盤後定價交易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進行議價交易之方式買回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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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買回期間關係企業或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持有該公司股份超過
股份總額10%之股東之本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持
有之股份不得賣出

◎於申報之即日起算二個月內執行完畢，
並於期間屆滿或執行完畢後五日內向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執行
情形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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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三條第二款所稱第一上市（櫃）
公司準用本辦法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發行股份溢
價及受領贈與之所得規定，第一上市
（櫃）公司依註冊地國法令規定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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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市（櫃）公司買回股份，應依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及證
券交易所業務規章之規定向證券交易
所申請辦理登記

(取得FINI編號後，再向主管機關申

報並公告買回)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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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市（櫃）公司買回股份辦理變
更登記，除註冊地國法律有強制規定
者外，應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四
項規定辦理註銷股份之變更登記，並
於註銷作業完成之即日起算十日內，
向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
請辦理變更事宜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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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無正當理由卻不執行買回股份
者，經發現有操縱或意圖影響股價之
情事者，將依規定移送司法檢調單位
偵辦

上櫃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相關法令
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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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藏股買回常見違反原因

◎內部人或關係企業於庫藏股買回期間賣出

◎於交易時間開始（9：00AM）前委託下
單

◎公司未在預定買回區間價格範圍內以「限
價單」委託下單買回股份
（註：逐筆交易制度實施後，以「市價單」委託下單，恐致委託單之轉

換參考價超過預定買回區間價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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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藏股買回常見違反原因

◎公司買回之股份於市場賣出

◎買回期間非申報日起二個月內

◎公司於申報買回期間，股價多落於申
報預定買回價格區間內，惟未確實執
行買回，與公司公告預定買回之數量
顯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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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庫藏股買回之罰則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第1項(未經董事會
同意執行庫藏股而買回之情事)：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80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28條之2第2項、第4項至第7項或主管
機關依第3項所定有關買回之程序、價格、數
量、方式、轉讓方法及應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
事項：

處新臺幣24萬元以上480萬元以下罰鍰



庫藏股買回違規之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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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交易
市場成交
資料檔

公開資訊
觀測站實
施庫藏股
買回之公

司

內部人
資料檔

庫藏股執行異
常狀況檢核

上(興)櫃公司專用電子信箱

lxxxx@ms.tpex.org.tw
(英文字母小寫L+公司代號)

通知違規公司注意，避免再次違規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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